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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体组织）名称 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

地址 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虹大路 1188号 

联系人 张艳波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 13756271703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■是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（3670） 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

人 
是（属于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） 

核算和报告依据 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未填报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第 01版本 / 2022年 5月 24日 

排放量 
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

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

按补充数据表填报 

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 

2021年 2021年 

/ / 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 

2021年 2021年 

433.83 / 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

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
/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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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结论 

京延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延公司”）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）及《工业其他行

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，对“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

司”(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)2021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

查。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京延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： 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： 

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工

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的要求。 

2. 排放量声明 

2.1 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

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： 

表 2-1  2021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

种 类 2021年排放量 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(tCO2) 0 

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(tCO2) 0 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(tCO2) 433.83 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(tCO2) 433.83 

2.2 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

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企业或设

施层面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： 

表 2-2  2021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

年份 设施/工序或车间 排放量（tCO2） 

2021 / / 

3.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

长春百思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20 年比较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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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 2021年与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 

年度 2021 2020 2021相较于 2020波动 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总量（tCO2） 
433.83 / / 

补充数据表二氧化

碳排放总量（tCO2） 
/ / / 

注塑产品（件） 24617223 / / 

挤出产品（米） 1562005 / / 

产值（万元） 1650.11 / / 

单位产值碳排放强

度（tCO2/万元） 
0.2629 / / 

由于企业上一年度未进行碳核查工作，所以无法进行波动比较。 

4.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： 

长春百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

别说明的问题。 

核查组长 李英姿 签名 
     

日期 2022年 5月 24日 

核查组成员 薄天阳 

技术复核人 郭冬锐 签名 
   

日期 2022年 5月 24日 

批准人 李金龙 签名 
     

日期 2022年 5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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